
 

 

序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人數 

1.  
普通班免試就近入學

新生獎學金 

獎勵 103學年度本校普通科高一新生，依

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需至少取得

一個「精熟」等級，且無「待加強」等級

且高一第一次段考排名全高一普通班前

30名，按下列方式獎勵： 

1.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五科

「精熟」等級，且國中在校成績百分比

排名百分之一，頒發獎學金 30 萬元，

分 6學期發放，但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

全年級前 1%且體育成績乙等以上、功過

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2.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五科

「精熟」等級，頒發獎學金 21 萬元，

分 6學期發放，但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

全年級前 2%且體育成績乙等以上、功過

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3.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四科

「精熟」等級，頒發獎學金 12 萬元，

分 6學期發放，但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

全年級前 2%且體育成績乙等以上、功過

相抵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

(名額視當年度經費核定，若符合人數

超過核定人數，以第一次段考擇優推

薦。) 

4.國中會考五科成績評量結果取得三科

「精熟」等級，優先推薦領取「國教署

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

地高中職獎學金」，獎學金 6萬元，分 6

學期發放，但每學期學業總平均在全年

級前 3%且體育成績乙等以上、功過相抵

後，無警告（含）以上懲處記錄(名額

視當國教署核定名額而定，若推薦人數

超過，以第一次段考擇優推薦)。 

5. 除領取本條前四項獎學金新生外，第一

次段考排名前 30 名同學，領取獎學金

4000元，共取 10名。 

最 高 金 額

300,000 
不限名額 



 

 

序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人數 

2.  
音樂班、美術班優秀

新生入學獎學金 

1.音樂班採用｢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甄選

管道入學術科成績之總分合計前兩名，

入學時頒發獎學金 5,000元。 

2.美術班採用｢特色招生甄選入學」甄選

管道入學術科成績之總分合計前兩名，

入學時頒發獎學金 5,000元。 

5,000 4 

3.  
體育班優秀新生入學 

獎學金 

1.103 學年度高一新生，於國三取得全國

中等學校運動會單項或甄審甄試績優

入學指定項目前三名，依項目頒發獎學

金 1萬元；該生入學後，在學期間取得

全中運單項前三名，再頒獎學金 1萬元 

2.103 學年度高一新生，於國三取得全國

中等學校運動會個人獎項或甄審甄試

績優入學指定項目前三名，入學時依項

目與成績擇優，免學生高中三年住宿費 

10,000 不限名額 

4.  
各班優秀清寒前三名

學生減免學雜費 

（一）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名列該

班級前三名之學生(並列第三名可

申請)。 

（二）前一學期功過相抵無小過且無警告

三支(含)以上處分。 

（三）前一學期之體育成績 70 分(含)以

上者。 

（四）取得以下二種證明之任一種或經導

師依學生家境概況予以推薦 

1.取得里長証明為清寒者。 

2.取得國稅局年收入 114 萬以下証

明。 

（五）該班級如無符合條件者，則取符合

德育、體育與家境清寒條件者中，

智育成績最優者一名獲得減免。 

8,000 
各班前三

名 

5.  
紀念宗倬章先生 

獎學金 

操行成績 80以上，學業成績 80以上，家

境清寒並有証明。 
20,000 2 

6.  
紀念蔡黃扁老夫人 

獎學金 

操行成績 80以上，學業成績 75以上，家

境清寒並有証明。 
10,000 1 

7.  學產基金會助學金 
學業成績 60 以上，無小過以上處分，低

收入戶且有証明。 
3,000 不定 



 

 

序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人數 

8.  慶安宮獎學金 
操行成績 80以上，學業成績 75以上，家

境清寒並有証明。 
5,000 5 

9.  紀念李建成獎學金 
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甲等，體育成

績 70分以上者。 
4,000 20 

10.  抛磚愛心社獎學金 

設籍基隆市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德

行成績 75分以上、體育成績 70分以上，

且無任一科不及格者。 

2,500 4 

11.  
基隆市清寒優秀 

獎學金 

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操行甲等，體育成

績 70分以上者，各科成績 65分以上。 
3,000 4 

12.  呂仙祖獎助學生 學業成績 75分以上，操行甲等。 2,500 6 

13.  謝敏致老師獎學金 
操行成績 80以上，學業成績 75以上，家

境清寒並有証明。 
4,000 20 

14.  
紀念蔡陳秀蘭女士 

獎學金 

操行成績 80以上，學業成績 80以上，家

境清寒並有証明。 
3,000 3 

15.  劉玉章先生助學金 
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且無小過，清寒或低

收入戶學生。 
4,000 10 

16.  
基隆市清寒優秀 

獎學金 

設籍基隆市 6個月以上且未享有公費待遇

亦未領過其他獎學金者。.前學期學業、

操性成績 80 分以上；體育成績 70 分以

上，各科成績須 65分以上。 

3,000 3 

17.  
勤勞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申請人持有戶籍所在地政府核發之低收

入戶家庭證明。.上學期學期平均成績達

80分（含）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操

性成績 80 分（含）以上且德性評量無小

過以上處分；體育成績 70分以上。 

10,000 2 

18.  
中華電信方齊賢先生

獎學金 

學業平均總成績在 80 分以上，且無任何

一科不及格者，操性成績在 80 分以上。

需符合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 

10,000 1 

19.  
世界紅卍字台灣道慈

事業發展基金會 

父母俱亡，品性善良，奮勵向學，經導師

推薦者。 
15,000 1 

20.  廣源慈善基金會 成績總平均須達 60分以上 不定 不定 

21.  
黃大銘校友清寒 

獎學金 

貧困能檢具正式相關證明文件，或經處室

師長推薦者。學期總平均 75 分以上，德

行成績 80分以上，且無受警告之處罰者。 

5,000 20 

22.  
國立基隆高中師生扶

助會獎助學金 
經導師推薦且審查通過 每個月 1,500 不定 



 

 

序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人數 

23.  
蔡騰龍校友開廣清寒

獎學金 

清寒優秀學生： 

學業平均總成績在 80 分以上，且無任

何一科不及格者。操性成績在 80 分以

上，且未曾被記警告者。 

特殊清寒學生： 

平均總成績在 65 分上且無任何一科不

及格者。操性成績在 80 分以上，且未

曾被記警告者。 

5,000 20 

24.  
王陳水蓮急難獎助學

金 

1.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在校就讀之需要幫

助的清寒急難救助學生。 

2.家境貧困, 能檢具正式相關證明文件

者，經學校處室師長推薦。 

10,000 15 

25.  行天宮助學金 

1.因父、母或主要經濟負擔者死亡、罹患

重大 疾病、失蹤、服刑、身障等情形或

家庭遭遇重大變故者。 

2.單親、隔代教養、特殊境遇、或扶養人

口眾多等長期貧困家庭。  

8,000 不定 

26.  
行天宮急難救助 

獎學金 

1.家庭急難救助：因急難變故導致生活發

生困難者。 

2.學生急難救助：因家庭經濟突逢變故而

影響就學者。 

3.醫療急難救助：因罹病須至醫院治療而

支應有困難者。 

不定 不定 

27.  
立賢基金會清寒 

獎助學金 

家境清寒，且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即可申請： 

1.前一學期學業總成績在班級前 10%者。 

2.於某領域（文學、音樂、藝術、語言科

技等或其他）展現高度潛能與興趣，經

由校方或老師發掘並推薦者。 

3.雖環境清貧或遭逢家變，但仍於逆境中

展現美好品德者，可經由校方或老師推

薦申請此項獎學金。. 

3,000 不定 

28.  
基隆市原住民子女獎

助學金 

1.設籍基隆市原住民之子女。 

2.學科、體育、操性成績總平均 75 分以

上（學科每科 60 分以上、學科平均分

數需達 70分以上）。 

3,500 不定 



 

 

序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人數 

29.  
台灣銀行就學貸款獎

學金 

1.101 學年度前已申辦本行就學貸款之在

學學生 

2.101 學年度上下學期學科吳不及格者,

學業成績達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 

10,000 不定 

30.  東莞同鄉會獎助學金 

101 學年度成績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並

合於下列規定者： 

1.學業成績總平均 90 分以上或 A 等，可

申請甲種獎助學金。 

2.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或 B 等，可

申請乙種獎助學金。 

3.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或 C 等，可

申請丙種獎助學金。 

3,000 不定 

31.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

捐助獎學金 

1.前學年學業平均 80分以上之在學學生 

2.操行成績優良無負面評語 

3.體育成績在 70分以上 

4.具清寒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 

不定 不定 

32.  
高雄市政府優秀清寒

獎學金 

1.設籍高雄市 6個月以上 

2.高中在學學生 

3.具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4.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且操行成績

良好 

3,000 不定 

33.  

財團法人蔡陳秀蘭女

士紀念文教基金會清

寒優秀青年獎學金 

1.於基隆市、新北市就讀之高中在學學生

(一年級不可申請) 

2.在校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3.家境清寒並有里辦公處以上行政機關

證明 

3,000 不定 

34.  
南投縣優秀學生 

獎學金 

1.設籍南投縣,且未享有其他公費之在學

學生 

2.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體育成績 75分以上 

2,000 不定 

35.  
彰化縣中等以上學校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 設籍彰化縣 6個月以上在學學生 

2. 家境清寒未領取公費待遇 
2,500 不定 



 

 

序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人數 

36.  
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

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1.設籍高雄市 6個月以上在學學生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3.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且德行表現

良好 

4,000 不定 

37.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

民學生獎學金 

1.設籍新北市六個月以上之原住民學生 

2.當學期未有記過以上處分 

3.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

之獎助學金 

4.考取本市境內高中職(當年度) 

5.考取非本市境內高中職(當年度) 

6.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有記過以上處分及

一年級新生不得申請 

7.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分以上;具低收

入戶證明者,學業平均 60分以上 

不定 不定 

38.  

財團法人白曉燕文教

基金會警察子女獎助

學金 

申請條件 

1.警政署所屬警察機關編制內現職員工

之子女 

2.因公殉職死亡、殘廢或受重傷之原警政

署所屬警察機關編制內員工之子女 

3.現就讀高二高三之學生 

申請標準 

1.獎勵部分:學業平均 80 分,且無不及格

科目 

2.獎助部分:學業平均 60 分,且無不及格

科目 

5,000 不定 

39.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

會獎學金 

1.已連續三年繳交會費會員就讀高二高

三之子女 

2.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

平均 70分以上且無小過之處分 

3,000 不定 

40.  
國立基隆高中 402 教

育儲蓄專戶補助 
導師提出申請 

最 高 金 額

6,000 
不定 



 

 

序號 獎助學金名稱 申 請 條 件 每人獎助金額 核發人數 

41.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

急難慰問金 

(一) 學生或幼兒(稚)園兒童因傷病住院

七日以上或發生意外死亡者，核給新臺

幣一萬元；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

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但家庭總收入依

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在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或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超過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或其原因事實係

可歸責於學生之故意違法行為，而該學

生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者，不予核給。 

(二) 學生或幼兒(稚)園兒童遭受父母虐

待、遺棄、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行為，

致無法生活於家庭者，或經政府核准有

案之社會福利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委

託親屬收容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 

(三) 學生或幼兒(稚)園兒童因其父母有

下列情形之一，致家庭經濟陷於困境無

力撫育者： 

1.雙方離異、分居或一方失蹤達六個月

以上、或入獄服刑、遭裁員、資遣、

強迫退休或其他因素未盡撫育責任

者，核給新臺幣一萬元。 

2.一方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

核給新臺幣二萬元，經學校或幼兒

（稚）園實地訪視結果另一方確無工

作收入者，加發新臺幣一萬元。 

3.一方因特殊災害受傷並住院未滿七日

者，核給新臺幣五千元；住院逾七日

以上者，核給新臺幣一萬元。 

4.一方死亡者，核給新臺幣二萬元，雙

方死亡者，核給新臺幣六萬元。 

(四) 教育工作人員，學生或幼兒(稚)園

因其他家境特殊、清寒或遭逢重大意外

事故等原因，經本部專案核准者。 

最 高 金 額

60,000 
不定 

 


